
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

七大研究中心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要求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信息学院”）研究生的科研

水平和创新能力，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研究生升学、就业竞争力，信息学院以科研

中心为单位，制定相应入学年度关于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的要求。同时，对于未在列表中体现

或尚未被接收的科研成果，允许采用中心评议的途径进行认定。随着学科的发展变化，所列期

刊和会议列表会做动态调整，定期更新。

经各中心教授讨论及信息学院学位委员会研究审定，原则上，研究生在读期间需满足以下

科研成果的要求：

一、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

1. 科研成果要求

2018 级及以后入学硕士：

非应用数学方向：应至少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非数学方向）所列 B 级学术期刊或

会议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并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非数学方向）所列期刊或会议再

投递一篇学术论文。如已发表学术论文发表于A*类期刊，则可以免去再投递一篇论文的要

求。

应用数学方向：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数学方向)所列会议或期刊论文中发表总计三

分及以上。

2018 级及以后入学博士：

非应用数学方向：应至少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非数学方向）所列 B 级及以上学术

期刊或会议发表三篇学术论文，且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应用数学方向：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数学方向)所列会议或期刊中发表论文总计十

分及以上。

2017 级及以前入学的硕士：

非应用数学方向：应至少发表一篇论文，发表的论文应是中文核心或 SCI/EI 期刊论文，或是发

表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非数学方向）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中的论文。



应用数学方向：发表或接收一篇学术论文。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7 级及以前入学的博士：

非应用数学方向：应至少发表两篇论文，发表的论文应是 SCI 期刊或 EI 期刊论文，或是发表

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非数学方向）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中的论文。

应用数学方向：在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目录》(数学方向)所列期刊或会议中发表论文十分及

以上。

2. 科研成果认定

1) 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按照《目录》执行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级分类标准，对研究生发表于本

中心《目录》下的科研成果予以等级和分值认定，其中 A 类论文按 5 分计，A-类论文按

4 分计，B 类论文按 3 分计，C 类论文按 1 分计。

2) 发表的论文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经导师审核并同意投递和发表的论文，方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所有视觉与数据智能中心所属学生均不分专业，统一按本中心要求发表科研

成果。

3) 会议或期刊论文若准备投稿或已经投稿但未出结果，导师可组织 3 位老师评审，非应用数

学方向评审通过后，A 类给 3 分，A-类给 2 分，B 类给 1 分。应用数学方向评审结果分

三档，优秀（A 类给 5 分，A-类给 4 分，B 类给 3 分，C 类给 1 分），合格（A 类给 4

分，A-类给 3 分，B 类给 1 分，C 类给 0 分），不合格（0 分）。学生得分为三个老师给

分的平均分。

4) 对于未在列表内的学术成果，可以由导师提交申请走中心评议流程。

5) 发表在以上要求的范围之外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认定。

6) 原则上学生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且学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才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

7) 如有研究生为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的情况，则由导师根据学生在文中的实际贡献对其进行

分值认定，该篇文章所有作者获得的分值之和不应大于该篇文的总分值。

8)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信息学院研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9)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中心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

消学位。

10) 对于 2018 到 2020 级特聘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原则上应满足特聘教授所属上科大信息学

院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毕业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可提前一学期向学位委员会申请按联培研

究所或导师课题组科研成果要求毕业。学院委员会审批通过方可生效。

3. 推荐期刊和会议目录见附录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20Provisional%20Requiments%20on%20the%20author%20affiliations%20of%20published%20papers%20for%20grads.pdf


二、系统与安全中心

1. 科研成果要求

2018 级及以后入学硕士：

应至少在系统与安全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并在系

统与安全中心《目录》所列期刊或会议再投递一篇学术论文。

2018 级及以后入学博士：

应至少在系统与安全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三篇学术论文，且发表

论文累计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2017 级及以前入学的硕士：

应至少在中文核心期刊或扩展库中发表一篇论文，或应至少在系统与安全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包含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7 级及以前入学的博士：

应至少发表两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另一篇

发表在国际检索 E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

2. 科研成果认定

1) 系统与安全中心按照《目录》执行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级分类标准，对研究生发表于本中心

《目录》下的科研成果予以等级和分值认定，其中 A 类论文按 5 分计，A-类论文按 4 分

计，B 类论文按 3 分计，C 类论文按 1 分计。如果本中心所列 CCF 和核心列表跟其他中

心列表有冲突，论文档类就低不就高。

2) 发表的论文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经导师审核并同意投递和发表的论文，方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所有系统与安全中心所属学生均不分专业，统一按本中心要求发表科研成果。

3) 会议或期刊论文若准备投稿或已经投稿但未出结果，导师可组织除导师之外的 3 位同中

心教授评审，经过中心 3 位教授一致同意推荐，A 类算 3 分，A- 类算 2 分，B 类算 1

分。

4) 对于未在列表内的学术成果，可以由导师提交申请走中心评议流程。

5) 发表在以上要求的范围之外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认定。

6) 原则上，学生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且学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才能计入研究生

毕业科研成果。

7)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信息学院研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20Provisional%20Requiments%20on%20the%20author%20affiliations%20of%20published%20papers%20for%20grads.pdf


8)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中心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

消学位。

9) 对于 2018 到 2020 级特聘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原则上应满足特聘教授所属上科大信息学

院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毕业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可提前一学期向学位委员会申请按联培研

究所或导师课题组科研成果要求毕业。学院委员会审批通过方可生效。

3. 推荐期刊和会议目录见附录

三、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

1. 科研成果要求

2018 级及以后入学硕士：

应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三分及以上。

2018 级及以后入学博士：

应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2017 级硕士：

应至少发表一篇中文核心期刊且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或会

议投递一篇学术论文。或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

值达三分及以上。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7 级博士：

应至少发表三篇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一篇发表在

国际检索 EI 及以上刊物收录的期刊上，一篇发表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及

以上学术期刊或会议上。或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

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2016 级硕士：

应至少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一篇论文。或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

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三分及以上。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6 级博士：

应至少发表两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另一篇

发表在国际检索 EI 及以上刊物收录的期刊上。或在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



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2. 科研成果认定

1) 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按照《目录》执行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级分类标准，对研究生发表于本

中心《目录》下的科研成果予以等级和分值认定，其中期刊 A 类论文按 5 分计，会议 A

类论文按 4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B 类论文都按 3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C 类论文都按 1 分

计。

2) 有条件录用期刊论文和优秀期刊论文投稿由中心评议可获得一定分值：3 分期刊论文可获

2 分，5 分期刊论文可获 3 分。

3) 对于未在列表内的学术成果，可以由导师提交申请走中心评议流程。

4) 原则上，学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才能计入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联合作者发表的符合要求

的论文，将视作者对论文的贡献大小分配该论文总分值。极少数例外情况下，经评审后总

分值可不同于论文应得分值。

5) 发表的论文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经导师审核并同意投递和发表的论文，方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所有自动化与机器人中心所属学生均不分专业，统一按本中心要求发表科研

成果。

6) 非中心《目录》中论文的发表需由导师审核并认可，若该期刊或会议质量足以列入中心《目

录》，则该期刊或论文将在下一年自动列入《目录》。

7) 任何例外情况下（包括以上第 2、第 3 和第 5 条提及情况等）的分值认定等均需由导师出

具书面证明并与中心主任进行讨论，由中心主任同意后方可进行分值累计。导师同时又是

中心主任时，需增加中心其他成员进行评审。

8) 鉴于本中心研究方向交叉融合，本中心研究生发表在其他中心《目录》中与研究方向相关

的 A 类或 B 类期刊或会议的论文，本中心也以同等类别进行认定。

9)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信息学院研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10)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中心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

消学位。

11) 对于 2018 到 2020 级特聘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原则上应满足特聘教授所属上科大信息学

院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毕业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可提前一学期向学位委员会申请按联培研

究所或导师课题组科研成果要求毕业。学院委员会审批通过方可生效。

3. 推荐期刊和会议目录见附录

四、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

1. 科研成果要求

本要求适用于信息学院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的 2016 级及以后入学的硕士研究生、2016 级

及以后转博的博士研究生。

http://faculty.sist.shanghaitech.edu.cn/office/Academics/file/The%20Provisional%20Requiments%20on%20the%20author%20affiliations%20of%20published%20papers%20for%20grads.pdf


原则上，信息学院本中心研究生应满足以下相应科研成果基本要求，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2016 级及以后入学硕士：

计算机及电子、通信专业：1. 应至少在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所列《目录》B级及以上学术期

刊或B级及以上会议上发表/接收一篇学术论文，发表论文累计分值应达3分及以上。2. 如已发

表/接收论文为会议论文，则需在《目录》所列期刊发表或投递一篇学术论文。3. 如已发表/接

收论文为期刊论文，则需在《目录》所列期刊或会议发表或投递一篇学术论文。

2016 级及以后入学博士：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应至少在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所列《目录》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或 B 级及以上会议发表两篇

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一篇 B 级及以上期刊论文，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 10 分及以上。

2)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或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

应至少在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所列《目录》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发表论
文累计分值达 10 分及以上。

2. 科研成果认定

1) 智能医学信息研究中心按照《目录》执行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级分类标准，对研究生发表于

本中心《目录》下的科研成果予以等级和分值认定，其中 A 类论文按 5 分计；A-类论文

按 4 分计；B 类论文按 3 分计；C 类论文按 1 分计。

2) 发表的论文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经导师审核并同意投递和发表的论文，方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

3) 会议或期刊论文若准备投稿或已经投稿但未出结果，导师可组织除导师之外的 3 位同中

心教授评审，经过中心 3 位教授推荐的，可计入科研成果。

4) 对于未在列表内的学术成果，可以由导师提交申请走中心评议流程。

5) 满足微系统博士毕业要求而不在《目录》所列期刊和会议中的论文，按 C 类进行认定，最

多认定两篇。

6) 发表在以上要求的范围之外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认定。

7) 原则上，学生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且学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才能计入研

生毕业科研成果。如有研究生为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的情况，则由导师根据学生在文

中的实际贡献对其进行分值认定，该篇文章所有作者获得的分值之和不应大于该篇文

的总分值。
8)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信息学院研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9)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中心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

消学位。



10) 对于 2018 到 2020 级特聘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原则上应满足特聘教授所属上科大信息学

院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毕业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可提前一学期向学位委员会申请按联培研

究所或导师课题组科研成果要求毕业。学院委员会审批通过方可生效。

3. 推荐期刊和会议目录见附录

五、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

1. 科研成果要求

2018 级及以后入学硕士：

应至少在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列表中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

三分及以上。

2018 级及以后入学博士：

应在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2017 级硕士：

应至少发表一篇中文核心期刊或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及以上学术期刊

或会议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并在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投递一篇

学术论文。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7 级博士：

应至少发表三篇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一篇发表在

国际检索 E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一篇发表在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

刊或会议上。

2016 级硕士：

应至少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一篇论文。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6 级博士：

应至少发表两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另一篇

发表在国际检索 E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

2. 科研成果认定

1) 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按照《目录》执行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级分类标准，对研究生发

表于本中心《目录》下的科研成果予以等级和分值认定，其中期刊 A 类论文按 5 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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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A 类论文按 4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B 类论文都按 3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C 类论文都

按 1 分计。

2) 投递文章分数： a)对于 A 级学术期刊与会议文章，经过中心 3 位以上教授推荐，算作 3

分；b)对于 B 级学术期刊与会议文章，经过中心 3 位以上教授推荐，算作 1 分。

3) 对于未在列表内的学术成果，可以由导师提交申请走中心评议流程。

4) 发表的论文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经导师审核并同意投递和发表的论文，方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所有后摩尔器件与集成系统中心所属学生均不按专业区分，统一按本中心要

求发表科研成果。

5) 发表在以上要求的范围之外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认定。

6) 原则上，学生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且学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才能计入研究生

毕业科研成果。

7)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信息学院研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8)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中心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

消学位。

9) 对于 2018 到 2020 级特聘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原则上应满足特聘教授所属上科大信息学

院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毕业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可提前一学期向学位委员会申请按联培研

究所或导师课题组科研成果要求毕业。学院委员会审批通过方可生效。

3. 推荐期刊和会议目录见附录

六、智慧电力与能源系统中心

1. 科研成果要求

2018 级及以后入学硕士（以下条件满足其一）：

1）在智慧电力与能源系统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列表中发表一篇三分及以上期刊论文；

2）在智慧电力与能源系统中心《目录》所列会议列表中发表一篇三分及以上会议论文，并投

出一篇五分期刊论文（该论文需由中心内至少三位导师外 PI 评审半数通过）。

2018 级及以后入学博士：

应在智慧电力与能源系统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十分中会议论文累计分值不超过四分。

2017 级及以前入学硕士：

应至少发表一篇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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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及以前入学博士：

应至少发表两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另一篇

发表在国际检索 EI 及以上刊物收录的期刊上。

2. 科研成果认定

1) 智慧电力与能源系统中心按照《目录》执行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级分类标准，对研究生发表

于本中心《目录》下的科研成果予以等级和分值认定。其中期刊 A 类论文按 5 分计，会

议 A 类论文按 4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B 类论文都按 3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C 类论文都按

1 分计。

2) 对于硕士，投递于中心《目录》下 A 类和 B 类期刊的论文也计分值，该论文由中心内除

导师外的至少 3 位教授评审超半数通过：投递一篇 A 类期刊论文，计 3 分；投递一篇 B

类期刊论文，计 1 分。

3) 对于未在列表内的学术成果，可以由导师提交申请走中心评议流程。

4) 发表的论文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经导师审核并同意投递和发表的论文，方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所有智慧电力与能源中心所属学生均不分专业，统一按本中心要求发表科研

成果。

5) 发表在以上要求的范围之外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认定。

6) 原则上，学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才能计入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

7)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信息学院研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8)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中心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

消学位。

9) 对于 2018 到 2020 级特聘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原则上应满足特聘教授所属上科大信息学

院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毕业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可提前一学期向学位委员会申请按联培研

究所或导师课题组科研成果要求毕业。学院委员会审批通过方可生效。

3. 推荐期刊和会议目录见附录

七、智能网络中心

1. 科研成果要求

2018 级及以后入学硕士：

应在智能网络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三分及以上。

2018 级及以后入学博士：

应在智能网络中心《目录》所列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论文累计分值达十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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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硕士：

应至少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一篇论文，且在智能网络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学术期刊或

会议投递一篇学术论文。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7 级博士：

应至少发表三篇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一篇发表在

国际检索 EI 及以上刊物收录的期刊上，一篇发表在智能网络中心《目录》所列 B 级学术期刊

或会议上。

2016 级硕士：

应至少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一篇论文。

注：此处的中文核心期刊为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收录的期刊。

2016 级博士：

应至少发表两篇期刊论文，其中至少应有一篇发表在国际检索 SCI 刊物收录的期刊上，另一篇

发表在国际检索 EI 及以上刊物收录的期刊上。

2. 科研成果认定

1) 智能网络中心按照《目录》执行期刊和会议论文等级分类标准，对研究生发表于本中心《目

录》下的科研成果予以等级和分值认定，其中期刊 A 类论文按 5 分计，会议 A 类论文按

4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B 类论文都按 3 分计，期刊和会议的 C 类论文都按 1 分计。

2) 发表的论文应与研究方向相关，经导师审核并同意投递和发表的论文，方能计入研究生毕

业科研成果。所有智能网络中心所属学生均不分专业，统一按本中心要求发表科研成果。

3) 会议或期刊论文若准备投稿或已经投稿但未出结果，中心可组织除导师之外的 3 位同中

心教授组成评审委员会，充分考查该工作的学术价值。若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则： a)

期刊 A 类论文算 5 分； b) A 类会议论文算 4 分；c) B 类期刊和会议论文算 3 分；d)期

刊和会议的 C 类论文算 1 分。

4) 对于未在列表内的学术成果，可以由导师提交申请走中心评议流程。

5) 发表在以上要求的范围之外的学术论文，不能参加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认定。

6) 原则上，学生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且学生为第二作者的论文才能计入研究生

毕业科研成果。

7) 研究生科研成果署名需符合《信息学院研究生成果署名及格式要求》。

8) 研究生学术论文中发现学术不端或其他影响中心声誉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直至取

消学位。

9) 对于 2018 到 2020 级特聘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原则上应满足特聘教授所在上科大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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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研究中心科研成果毕业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可提前一学期向学位委员会申请按联培研

究所或导师课题组科研成果要求毕业。学院委员会审批通过方可生效。

3. 推荐期刊和会议目录见附录

其他说明

1) 本要求由信息学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

2) 本要求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录：

《七大中心研究生毕业科研成果要求(附录-期刊及会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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